
青气办发〔2020〕63号

青海省气象局办公室文件

青海省气象局办公室关于开展
青海气象部门民法典学习宣传的通知

各市、州气象局，各直属单位，各内设机构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于 2020 年 5月 28 日由第十

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，将于 2021 年 1月 1日

起施行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

论述特别是关于民法典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《中国气象局办公

室关于开展气象部门民法典学习宣传的通知》（气办发

〔 2020 〕 31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〈全省民法典学习宣传教育活

动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青法委普法组〔 2020 〕 34 号）文件

要求，现就青海气象部门做好民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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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充分认识学习宣传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

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“法典”命名的法律，

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，是一部固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

基础性法律，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

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、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，对坚持

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、推动我国人权事

业发展，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。

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学习宣传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，进一

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

精神，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、

关于民法典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将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作为当前和

“十四五”时期普法工作的重点，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的热潮。要

通过大力宣传民法典的重大意义，深刻理解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，深刻理解民法典是一部体现我国

社会主义性质、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

典，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、财产安全、交易便利、生活幸福、

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，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

特色、实践特色、时代特色的民法典。各单位要通过宣传，推进、

保障民法典实施，在全省气象部门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

氛围和良好的法治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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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深刻理解和把握民法典的宣传重点和核心要义 

各单位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

重要论述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，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

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

家，更好保障人民权益。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

法律和民法典的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

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深刻理解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，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认识到民法典既

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，也是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循的规范，养

成自觉守法的意识，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，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

能力。

各单位要切实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学习宣传。深入学习

并广泛宣传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、综合性法律，是保证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

体系正常有效运行的基础性法律规范。它调整各类民事主体的各

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，涉及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，

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，同各行各业发展息息相关。同时，

它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，很多规定同有关国家机关

直接相关，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，其实施水平和

效果是衡量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。

因此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、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

展的必然要求，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、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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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制度的必然要求，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。

各单位要深入学习宣传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。聚

焦民法典总则编和各分编需要把握好的核心要义和重点问题，阐

释好民法典关于民事活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信等基本原则，

阐释好民法典关于坚持主体平等、保护财产权利、便利交易流转、

维护人格尊严、促进家庭和谐、追究侵权责任等基本要求，阐释

好民法典一系列新规定新概念新精神。通过全方位解读民法典的

法律规定，推动广大干部职工增强法治信仰，自觉运用民法典规

范生产生活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同时，更好地依法履行职

能、行使职权，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。

三、多措并举广泛深入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

（一）将民法典学习宣传纳入“十四五”时期普法工作

各单位要切实将民法典学习宣传与“十四五”规划和“八五”普

法规划的制定结合起来，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和重点任务，提出明

确要求，作出安排部署，深入推进民法典的学习宣传，让民法典

走到群众身边、走进群众心里，确保民法典普法宣传的长期性、

系统性。

（二）全面开展民法典学习培训。突出抓好重点对象的

宣传教育，各单位要把民法典纳入领导干部学法必修课，列入党

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计划，在召开党组理论中心组专题学

习会议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其中进行学习。同时将民法

典作为重要学习内容纳入各级党支部学习计划和“三会一课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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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开展民法典学习讨论，引导党员干部主动学习，做尊法学法

守法用法的模范表率。同时，把学习贯彻民法典作为各单位教育

培训的重要内容，通过专题研讨、面授培训、网络培训等多种方

式加强干部职工民法典学习培训，在各类领导干部培训班中安排

民法典学习课程，组织气象干部职工现场或网络旁听与政府工作

相关的民事案件庭审，从而不断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

法治思维，切实提高依法履职，依法办事的能力。

（三）多种形式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。各单位要全面加

强对民法典的学习宣传。要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新技术，依托气

象网站、微博、微信、手机客户端等现代传播平台，通过文字、

图片、微视频等形式，开展灵活生动的网络宣传。同时可适时组

织专家讲座、座谈等活动，提升民法典普及学习的多样性，增强

民法典宣传的吸引力。在宣传活动过程中，要注重加强部门上下

联动，及时关注并下载使用全国气象宣传科普资源共享与传播系

统的气象法治宣传产品共享库中的国家权威民法典宣传产品，不

断丰富宣传产品形式，实现宣传资料共享。中国气象局将在中国

气象局官网（ CMA ）开设《民法典与生活同行》学习专栏，主

要刊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法典的重要论述、民法典公开课、评

论解读、案例以及各级气象部门学习动态等，各单位要加大学习

宣传贯彻力度，及时报送本单位在民法典学习宣传中的成果成效，

不断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。同时要及时组织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全

国、全省普法办举办的民法典学习网上知识竞答活动，引导广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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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部职工切实做到真学真用，入脑入心。

（四）广泛开展社会宣传。从现在起到 2021 年 1月 1

日民法典正式实施前后，各单位要抓住有利时机，按照常态化新

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结合本地工作实际，组织开展民法典

宣传教育活动，推动民法典进机关、进乡村、进社区、进学校、

进企业、进单位，把民法典宣传融入各类气象法治宣传阵地，推

动民法典融入百姓日常生活。同时要坚持普法工作与法治实践相

结合，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，把民法典宣传融入法

治实践全过程，在服务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，充分利用民事

典型案例宣讲等有效形式，让人们在解决问题中学习民法典知识。

各单位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，引导干部职工深

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，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。同时要精心组织实施，将民法典普

法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，认真落实

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、公益普法等制度，将民法典的宣传作为

“谁执法谁普法”的重点内容，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在全省气象

部门深入开展。要在符合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的前

提下组织学习宣传活动，多采用网络宣传等方式，进行分众化宣

传，加强互动参与，杜绝形式主义，增强学习实效。

各市、州气象局，各直属单位请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

前将民法典学习宣传工作总结报送青海省气象局政策法规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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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盖章]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月1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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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9月1日印发 青海省气象局办公室

青海省气象局办公室


